
河北广电无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4年9

月1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4年9月19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

2、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河

北广电无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线传媒” 或“发

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河北广电无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

商）于2024年9月1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无线传媒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724,8724,9754

末“5”位数

54948,04948,17448,29948,42448,67448,79948,

92448

末“6”位数 517496

末“7”位数 5187276,1187276,3187276,7187276,9187276

末“8”位数 07504718,65512934,56846189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无线传媒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27,95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无线传

媒股票。

发行人：河北广电无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9日

河北广电无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河北广电无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线传媒”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3]2922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1.0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9.40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 （以下简称 “四个值” ） 的孰低值

9.9277元/股，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00.20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20.00%。依据本次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其

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12.7659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5.32%。 初始战略配售

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587.4341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3,148.0841万股， 占本次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83.1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40.1500万股，占本

次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6.90%。

根据《河北广电无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5,722.99875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757.6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2,390.4341万股， 占本次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

开发行数量的63.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397.8000万股，

占本次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36.90%。 回

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0381539613%，有

效申购倍数为2,620.95983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4年9

月1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4年9月19日（T+2日）

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河北广电无线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4年9

月1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

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 锁定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

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

的有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以及存在《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第四十一条

中的其他违约情形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

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

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

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

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

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

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9.9277元/股，故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

为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所属类型为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者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或者其下属企业。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最终战略配

售股份数量为212.7659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32%。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00.20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12.7659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5.32%。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

额587.4341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4年9月9日（T-4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4年9月23日

（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

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1

中国保险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

愿的大型保险公

司或者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

资基金或者其下

属企业

2,127,659 19,999,994.60 12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

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0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0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

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

发[2023]1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

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4年9月13日（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2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43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5,569,7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河北广电无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

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

购总量比

例

初步获配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290,810 59.08% 16,752,257 70.08% 0.05090618%

B类投资者 2,278,970 40.92% 7,152,084 29.92% 0.03138297%

总计 5,569,780 100.00% 23,904,341 100.00% -

注：初步配售比例 =�该类投资初步获配总量/该类投资者有效

申购总量。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

的配售原则， 不存在余股。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

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56051595、010-56051599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河北广电无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9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

202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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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0� � �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4-112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总经理计划增持公司

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延河先

生，计划自2024年9月19日起6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40,000股。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2024年9月18日，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总经理李延河先生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控股股东总经理李延河先生。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决定对公司股份实施增持。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40,000股。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2024年9月19日起6个月内。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自有资金。

（七）本次增持主体承诺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00810� � � � � � �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4-111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 年 9� 月 18� 日,�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毛先生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以自有资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买入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控股股东董事长李毛先生。

2、增持目的：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3、增持方式：集中竞价。

4、增持数量及说明：

增持

主体

增持

时间

增持

方

式

增持前

本次增持股数

（股）

增持后

李毛

2024�

年

9 月 18�

日

集

中竞价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30,000 0.0029 45,000 75,000 0.0072

5、本次增持股份六个月前李毛先生未减持过公司股份。

二、其他事项

1、李毛先生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李毛先生承诺，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本次所增持的公司股份。

3、本次股份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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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8楼会议室（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武路1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1,815,8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91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强先生主持，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江明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355,040 99.4625 1,228,400 0.4519 232,400 0.0856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073,940 99.3591 1,483,900 0.5459 258,000 0.0950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024,940 99.3411 1,530,500 0.5630 260,400 0.0959

4、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025,540 99.3413 1,447,600 0.5325 342,700 0.126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制定公司〈会

计师事务所选聘实

施细则〉的议案》

11,833,826 89.0121 1,228,400 9.2398 232,400 1.7481

2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4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11,552,726 86.8977 1,483,900 11.1616 258,000 1.9407

3

《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资本及修订 〈公

司章程〉的议案》

11,503,726 86.5291 1,530,500 11.5121 260,400 1.9588

4

《关于开展外汇衍

生品交易的议案》

11,504,326 86.5336 1,447,600 10.8886 342,700 2.57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佳曼、于潇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

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300691� � � � � � � � � � �证券简称：联合光电 公告编号：2024-066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4年9月18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8日

09:15-09:25、0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9月18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围路1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的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龚俊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7人， 代表股份98,497,12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09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4,411,1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40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4人，代表股份34,085,9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91％。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02人，代表股份3,120,5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99％。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2人，代表股份3,120,5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99％。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的律师现场参与本次

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98,449,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5％；反对32,044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弃权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2,8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700％；反对32,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9％；弃权1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曹平生、李运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202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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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发布新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9月13日，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北京举办“探索无限量 安全

新未来”密码创新大会2024，公司在会上发布了新一代抗量子密码系列产品、《抗量子密码技术与应用

白皮书（2024）》以及多款创新型密码新品，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产品基本情况

1、抗量子密码系列产品

公司发布的新一代抗量子密码系列产品，涵盖抗量子密码芯片、抗量子密码板卡、抗量子UKEY、抗

量子密码机、抗量子网关、抗量子数字证书认证系统、抗量子密钥管理系统全产业链产品，构建了新一代

抗量子密码基础设施。

三未信安新一代抗量子密码系列产品支持全系抗量子密码算法，包括NIST标准算法和国内主流抗

量子密码算法；支持抗量子密码算法与国密算法的高效融合，设计并实现抗量子数字证书，混合数字证

书、支持国密算法与抗量子密码算法双体系的IPSec、TLS协议；支持敏捷性设计，应对未来抗量子密码

算法的不断完善及密码应用的不断丰富； 完善的抗量子密钥管理体系， 支持抗量子密钥全生命周期管

理，支持亿级抗量子密钥的生成、存储、使用。

2、《抗量子密码技术与应用白皮书（2024）》发布

公司在会上发布了由三未信安编写的《抗量子密码技术与应用白皮书（2024）》。 该白皮书旨在全

面梳理抗量子密码技术的发展脉络，系统介绍其理论基础、技术框架、标准化进程、迁移指南以及在不同

行业中的应用方案。

3、多款创新型密码新品

公司在会上还发布了多款创新型密码新品，包括新一代服务器密码机、云服务器密码机等基础密码

设备；网络传输加密机，视频监控安全网关等行业应用网关新品，云原生密码服务平台、密码监管平台，

物联网全场景解决方案等。

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量子计算的崛起，传统密码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具有较大量子比特规模的密码分析

相关量子计算机（CRQC）可用时，现有基于大整数因数分解问题、离散对数问题、椭圆曲线离散对数问

题的公钥密码算法、密钥协商协议等面临被破解的风险，依赖于RSA、ECDSA、ECDH等经典密码的产

品、协议和服务均可能处于风险之下。 同时，量子算法可极大降低分组密码算法、杂凑函数的密码分析复

杂度。 目前需要思考的课题是：当量子时代来临时，如何做到临危不乱，从容应对从传统密码迁移到抗量

子密码（亦称为后量子密码）是必然的选择。 抗量子密码技术不仅关乎国家信息安全、金融稳定、个人隐

私保护等，更是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深入研究抗量子密码技术，探索其在各领域的应

用实践，对于构建安全可信的数字化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公司新一代抗量子密码系列产品支持全系抗量子密码算法，本次新产品的发布，标志着三未信安在

应对量子时代密码安全需求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有助于巩固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的发

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次发布的系列产品还需与业界合作伙伴共同验证， 新产品的销售将受到未来量子产业在国内的

发展程度、相关国内密码标准的推广速度、市场需求以及开拓力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未来市场

推广与客户开拓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尚无法预测新产品对公司当前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